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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危险性为丁类，耐火等级为二级)

H1=16.55m

H=8.8m

(火灾危险性为丁类，耐火等级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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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机动停车

扩建部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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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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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停车场

绿化

雨蓬

雨蓬净高h=4.5m

绿地控制线

绿地控制线

绿地控制线

绿地控制线

P12辆

无柱悬挑雨蓬净高h=6.2m

已建围墙

无柱悬挑雨蓬净高h=6.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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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地式消防水池及泵房

P23辆

电动自行车(含充电设施)停车98辆  245.41㎡非机动车停车61辆  91.64㎡

P20辆（其中充电车位9辆）

P18辆

5.
50
M

2

说明：

2.本项目建筑间距、退距和停车等按《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执行。

3.本图计量单位未注明者均为米。

1.本图坐标系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为罗零高程。

4.总图方案布置满足消防、安全等要求,本图中绿地及道路仅做示意性布置,具体详另行委托的景观设计。

H2为规划建筑高度(计算规则详《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附录3)

6.H1为消防高度（计算规则详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H3为自室外散水地面至建筑最高点标高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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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M 108.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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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图建筑轮廓线均为建筑外墙皮,不包含保温层及装饰面层。

H2=18.0mH3=2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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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00

依据2024年3月1日印发的《福州市房产与规划建筑面积测算技术规程》及《福州市房产测算参考图示》测算项目的经济技术指标。

拟建

8.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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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机电沿海

证书编号: A135003677  A235003674

资质范围: 建筑工程甲级  机械行业甲级

电子工程甲级  轻钢结构甲级

工程咨询甲级  市政工程乙级

城乡规划丙级  变电工程丙级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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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停车15辆  39.09㎡

非机动车停车30辆  45.16㎡

已建围墙

总经济技术指标

项 目 数 值

总建筑面积 12137.79

总计容面积 22527.63

总不计容面积 247.50

总占地面积 11028.17

其中 建筑占地面积 11028.17

堆场占地面积

容积率 1.42

建筑密度 69.34%

建筑系数

绿地面积

绿地率

其中 73

非机动车车位 226

0

2385.74

15%

单 位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辆）

（辆）

实际用地面积： 15904.92

地面停车

机动车位 73 （辆）

其中 地面停车 226 （辆）

平方米

人防面积计算：

本期扩建部分没有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无配建防空地下室。

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换算后

单体经济技术指标

停车设施配建表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标准机动车

车位系数

非机动车

车位系数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标准机动车

数量（辆）

非机动车

数量（辆）

2#车间

注：小型汽车停车位为73辆，其中宜设置停车总量12%的充电桩停车位，充电桩停车位=73×0.12=8.76辆，

实际设置充电桩车位9辆。

2#车间（扩建）
车位 /100 ㎡建筑面积 0.3 1 66 21821737.23

快充停车位设计要求：9×10%=0.9辆，实际设置快充停车位1辆。
非机动车停车位226（辆）。其中，本次应配置电动自行车停车位226×50%=113辆，
113辆电动自行车换算自行车停车位数量为113×1.2=135辆，因此实际配置226-135=91辆自行车停车位，
加上113辆电动自行车满足配建要求，
充电插座数量：113/3=38个。

注：该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 6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福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综(2018) 4号)、侯发改{2022}111号文

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

非机动车停放场所应合理配置充电设施，并满足《福建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试行）》（闽消〔2024〕109号）、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意见(试行)》（榕自然综〔2024〕666号）、《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

细则(试行)》（榕自然综(02)〔2024〕1124号）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11890.29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247.50 平方米

其中 消防水池及泵房 247.50 平方米

项目名称 建筑现状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总计容面积
(平方米)

总不计容面积
(平方米)

结构形式 层数 耐火等级

2#车间（扩建） 拟建 5215.27 5682.13 钢结构 1F 二级

合 计 11028.17 12137.79

2#车间 已建 5417.7 5417.68 1F 二级0

010901.83

22527.63

10835.4

消防水池及泵房 拟建 0 247.50 0 框架结构 -1F 一级247.50

247.50

征地面积： 20332.00 平方米

备 注

3#车间附属用房 已建 790.48395.2 790.4

钢混结构

框架结构 2F 二级

注：3#车间附属用房用地面积的占比指标=395.2/19495.19=2.02%＜7%，符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要求。

3#车间附属用房 790.40.8 1 7 8

3#车间附属用房建筑面积的占比指标=790.48/12137.79=6.51%＜15%，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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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12%L=13.47M

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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